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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每次就诊都需要承担费用）

※即使在本院有其他定期复诊的诊疗科也属于收取对象

●不收取选定疗养费的对象
・初诊时有介绍信的人

・由救护车送来医院，需要紧急治疗的人

・享受公费负担医疗制度的人

・由本院其他诊疗科院内转诊的人

※没有予約并且在前一次就诊后超过6个月没有就诊，

    或是在该诊疗科的诊疗告一段落后再次就诊，将作为初诊处理。

※即使正在本院就诊，其他诊疗科的初诊也属于收取对象

②复诊 经医生转诊至其他保险医疗机构后，

由于患者要求继续在本院就诊的人

※医科・牙科分别需要相同金额的选定疗养费

①初诊 没有其他保险医疗机构的介绍信而直接就诊的患者

2022年10月1日起

调整『没有介绍信』
而直接就诊时的选定疗养费

根据政府令和4年4月起对诊疗报酬的改订，2022年10月1日起

面向没有介绍信的患者收取的选定疗养费将进行以下调整

●需要收取选定疗养费的对象

令和4年9月30日止

初诊5,500日币(含税）

复诊2,750日币(含税 ）

令和4年10月1日起

初诊7,700日币（含税）

复诊3,300日币（含税）


